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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00 证券简称：红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6-020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被动减持提前终止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

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兼董事周海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为 45,442,991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1.98%；其中，周海江先生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向万和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和证券”）开展融资业务，该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的数量为 43,379,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9%。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1月 21日披露了《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的一

致行动人兼董事被动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6-004），因周海江先

生在万和证券所持有的信用账户的融资合约逾期，万和证券计划于公告披露之日

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周海江先生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不超过 1,895,372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08%。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万和证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周海江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1,7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7%。万和证券基于实际情况，决定提前

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周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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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45,442,991股

持股比例 1.9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063,491股

大宗交易取得：43,379,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

原因

第一组

周海江 45,442,991 1.98%

在控股股东任职的

董事，持有控股股

东 30%以上股权的

自然人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1,352,708,418 59.03% 控股股东

合计 1,398,151,409 61.02%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万和证券基于实际情况，决定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股东名称 周海江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 1月 21日

减持数量 1,7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 2月 11日～2026年 2月 11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70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2.40～2.42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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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总金额 4,103,3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07%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8%

当前持股数量 24,391,391股

当前持股比例 1.06%
注：本次被动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万和证券收到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

书》，协助对周海江先生在万和证券所持有的信用账户股份执行强制平仓。2026年 4月 9日
至 2026年 4月 22 日，万和证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强制执行周海江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共计 19,351,6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的结果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6-019）。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万和证券基于实际情况，决定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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